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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内容覆盖面广、信息量大，
不仅阐述了一般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而且对新型的服务贸易进行了详细介绍。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吸收了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以最新的数据来说明问题
和观点，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现实性。
由于受作者认识水平和研究水平的限制，《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尚存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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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八、不规范的仲裁协议尽管致力于商事仲裁发展的国际组织和一些常设仲裁机构不断向商界和法律界
的仲裁使用者提供仲裁协议，但在实践中，当事人仍然制定出一些不规范的、或不明确的、或不完整
的仲裁协议，从而导致仲裁程序的拖延甚至无法执行。
在实践中，不规范的仲裁协议有以下几种情况。
1．既约定了仲裁又选择了诉讼例如，仲裁协议这样约定：“双方因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提交中
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或者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解决。
”发生了争议后，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会被认定为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不明确，而使该仲裁协
议无效。
2．同时选择了两个仲裁机构例如，仲裁协议这样约定：“凡因履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
议，均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或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解决。
”上述条款，无论根据中国法律还是外国法律，都不能说当事人选择仲裁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
虽然这样的条款在理论上依照中国法律为有效，但在实践中会出现较多的麻烦。
如一方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另一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提起仲裁，可能引
起管辖权的冲突。
一般的理解是先受理的仲裁机构排除了另一仲裁机构的管辖权，当然这种解释还要受制于仲裁机构所
在地仲裁立法和司法的支持。
3．约定了不存在的仲裁机构例如，仲裁条款这样约定：“发生争议，应提交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
员会进行仲裁。
”很显然，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不是仲裁机构，没有仲裁职能，或者说是不存在的仲裁机构，
因此这样的仲裁条款是无法实施的。
4．只约定了仲裁地点例如，仲裁条款这样约定：“发生争议在北京仲裁”。
作为涉外争议仲裁，在《仲裁法》实施以前，由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是中国
唯一的处理涉外经济贸易争议的仲裁机构，而且在中国是机构仲裁，因此这样约定可以认为是确定的
，“在北京仲裁”就是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是可以实施的。
然而，我国《仲裁法》在1995年9月1日实施后，新组建的北京仲裁委员会虽然主要受理国内争议案件
，但也受理涉外争议案件，所以约定“在北京仲裁”就成为不确定的，没有选定仲裁委员会，是不可
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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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贸易系部分教授、副教授及具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教师参与编写的。
全书的框架是李薇辉教授和朱颖教授构思，其中第一章、第十二章由李薇辉编写；第四章、第八章由
朱颖编写；第二章由刘江会编写；第五章由马亚华编写；第六章由罗英编写；第七章由汤海燕编写；
第九章由林燕编写，第十章由蔡炜编写；第十一章由孙丽军编写。
最后由李薇辉教授和朱颖教授统一审稿和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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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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